
屏東縣溪北國小「113 學年度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工作實施計畫 

壹、 依據 

       國民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 

    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貳、 目的： 

       以公開、公平原則辦理教科書選用採購事宜，進而提昇教師教學效 

    果、滿足學生學習之需求為目的。 

參、 組織 

   一、評審選購委員會：由二處主任、學年主任、學科代表及家長代表  

       等人，組成評審選購委員會並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職務 職稱 成員名單 

總召集人 教導主任 陳慶文 

副召集人 總務主任 洪振榮 

執行祕書 教務組長 陳佳伶 

委員 各學年主任 
王淑珍、蘇雅鳳、蔡芬鵑、

林玲好、歐家駿、陳育群 

委員 科任教師代表 周瑞豐 

委員 家長代表 張雅芳 

委員 領域代表 

劉國裕(語文/英語) 

顏如圻(數學) 

 張雅玲(自然、社會) 

王子蓉(生活、健體、綜合) 

   二、各學科評審小組：由學科召集人或學年主任召集該學科或該學年 

       成員，代表組成評審小組，提列採購清單供評審選購委員會評選。 

肆、 實施方式： 

  一、教科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領域為限，並通過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版本，同一年級同一科目於同一學年內以採用同一版本之 

       教科書為原則。 

二、為有效銜接課程之進程安排，同年段以選用相同之教科書版本。  

三、教科書選用由各領域召集人召開小組討論。 



     四、選用規準：選用教科書需考慮下列項目： 

          1. 合法性：教科書係經審定合格者 

          2. 正確性：內容、圖文、數據、資料須正確。 

          3. 可讀性：難易度須適合學生的能力及程度。 

          4. 創造性：教材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富挑戰性與批判思考。 

          5. 價值性：價格的合理性與後續出版的延續性是否穩定可靠。 

          6. 服務性：售後服務的配套措施與特殊學生的需求能否滿足。 

伍、 選用流程及時間安排 

    1.五月完成蒐集各出版公司樣書。 

    2.教科圖書展示二週 

    3.各學科小組利用週三下午召開選用教科書會議。 

    4.召開評審選購委員會議。 

陸、 各領域選用教科圖書科目： 

1、 一年級國語、數學、生活。 

    由現在 1、2年級級任選出，二年級學年主任負責召集。    

2、 三年級國語、數學、綜合活動。 

    由現在 3、4年級級任選出，四年級學年主任負責召集。   

3、 五年級國語、數學、綜合活動。 

    由現在 5、6年級級任選出，六年級年級主任負責召集。   

4、 社會（3.5 年級）：社會領域任課教師 。 

5、 自然科學（3.5 年級）：自然領域任課教師。 

6、 英語（3.5 年級）：英語教師 。    

7、 藝術（3.5 年級）：藝術領域教師。  

8、 鄉土教材（1.3.5 年級）： 本土語教師 

9、 健康與體育（1.3.5 年級）：健康與體育教師 

柒、 各學科召集人將選用版本調查表填妥後送交教務組，召開教科書評審選購

委員會議，議決選用版本之後，請校長核定之。 

捌、 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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